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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体〔2008〕18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贯彻落实 

第二届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的通知 
 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各大、中专院校，市直中小学： 

福建省教育厅、福建省体育局、共青团福建省委根据教育部、

国家体育总局、共青团中央《关于开展第二届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

育冬季长跑活动的通知》（教体艺[2008]10 号）精神，颁发了《关

于开展第二届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福建省冬季长跑活动的通知》

（闽教体[2008]33 号），对我省学生冬季长跑活动做了具体部署。

一段时间来，我市各级各类学校闻风而动，认真贯彻执行，大部分

学校都举行了隆重的起跑仪式，科学、合理地组织学生参加长跑活

动。但是，全市各地进展不平衡，个别学校仍然无动于衷。为此，

我局特提出以下贯彻意见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一、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冬季长跑活动。 

冬季长跑活动是贯彻落实中央 7号文件精神，开展阳光体育运

动，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特别是耐力素质水平的有效手段，实现

党中央、国务院提出的通过 5年左右的时间使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明

显提高的工作目标。各校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

社会、和谐校园的高度，将冬季长跑活动作为推进阳光体育运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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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纳入日常教育教学计划之中，建立学校冬季长

跑活动组织领导机构，并由一名校领导具体负责，制定具体的实施

方案，采取强有效的活动措施，做到有组织、有领导、有计划、有

要求、有措施，把冬季长跑活动落到实处。 

二、广泛宣传，大力营造活动氛围。 

为动员中小学生广泛参与，各校必须通过校园广播、校会、班

团（队）会、宣传栏、有线电视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冬季长跑活动

的意义和作用，结合团、队日设计开展与长跑活动相关的主题教育

活动，切实做好宣传工作，通过有创意的宣传活动，促进全社会关

注和支持冬季长跑活动，形成人人参与、个个争先、生龙活虎、生

气勃勃的校园体育氛围。要广泛发动、认真组织、具体指导，尽最

大可能提高冬季长跑活动在本地（校）开展的普及率。要做好学生

每日长跑活动情况记录，统计每个学生冬季长跑的总里程，及时上

报活动简报、工作总结、参与学生数、跑步公里数、长跑日记评比

等开展活动的相关信息。从 2008 年 11 月份开始，各校应将相关数

据每月一报，即每月 30 日向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上报学校

长跑总里程，省冬季长跑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每两个月通报一次。 

三、精心组织，切实开展冬季长跑活动。 

为使冬季长跑活动收到明显实效，我局决定 2009 年全市中考

体育测试的必考项目确定为男生 1000 米跑，女生 800 米跑。各校

必须将冬季长跑活动与实施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，落实“每

天一小时”体育锻炼，上好体育课，早操、大课间体育活动、课外

体育活动等有机结合，制订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。充分发挥体育教

师和班主任的作用，以班级为单位，组织、指导、带动学生参加冬

季长跑活动，使学生普遍参与，完成长跑里程。 

四、落实安全措施，确保冬季长跑活动安全、有序。 
各校要制定应急预案，加强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。要认真检查

和了解学生的身体健康情况，确有疾病不宜长跑的学生，不得参加

活动；要检查场地是否符合安全要求，在组织学生长跑活动中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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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注意安全；要根据学生长跑中易发生的问题制定防范措施，特别

不要在有机动车行驶的公路上组织学生长跑，确保学生长跑活动的

安全，避免和防止各类意外事故的发生；体育老师要带学生做好准

备活动和放松活动。学校在组织学生长跑时一定要因地、因校、因

人制宜，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，不必强求统一，让学生掌握科学的

健身方法，确保冬季长跑活动安全、有序。 

五、表彰先进，推动冬季长跑活动有效开展。 

为推动冬季长跑活动持续、有效地开展，我们将建立激励机制，

对活动开展好的地区和学校，将适时予以表彰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

育行政部门要对各校冬季长跑活动进行技术指导，对活动开展情况

进行督促和检查，对冬季长跑活动开展好的学校进行表彰。各级各

类学校要对活动中的先进单位、班级、学生和教师予以表彰，对学

生的表彰要记入中小学生成长记录、素质报告书或档案。，各校要

对冬季长跑活动中的先进班级、学生和教师予以表彰，对学生的表

彰记入中小学生成长记录、素质报告书或档案。 

 

 

 

 

   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二○○八年十一月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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